空港六村西地块公开招租公告

招租编号：ZRCG-20201201
常州中瑞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接受常州新鑫置业有限公司委托，拟对空港六村西地块进行公开招租，该地块招租仅作为种植经济农作物使用，招租情况如下：
一、招租项目
（一）、招租范围
	序号
	项目名称
	用地单位
	总面积
（公顷）
	拟出租期限
（单位：年）
	拟出租价格
（元/年）
	竞标保证金（单位：元）
	备注

	1
	空港六村西地块
	常州新鑫置业有限公司
	7.1337
（107亩）
	3
	4000
	500
	仅作为种植经济农作物使用


（二）招租形式：有底价公开招租，底价如上表。
（三）租赁期限：叁年。
1、租期叁年,租金壹年壹付，先付后用。租赁保证金标准为中标价年租金的三个月租金，保证金租赁期满后根据租赁合同约定无息退还。
二、租赁条件及要求：
1、承租人须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境内外法人、自然人或其他组织。
2、承租人须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商业道德，有依法交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3、承租人独立承担经营活动中所产生的债权、债务，独立承担工商、物价、税收、卫生、安全等方面的相关责任。
4、承租人必须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守法经营，按章纳税，不得将承租的物业用作黄、赌、毒等非法经营场所，不得经营易燃易爆物品销售等特殊行业有噪声污染、环境污染的行业。
5、租赁经营范围必须符合招租人的有关规定，不得超出合同约定范围。
6、承租人须遵守租赁合同的全部约定，全面履行承租人义务，按时足额缴纳租金。
7、承租人不允许转租，一经发现招租人立即收回该门面房，且不再退回剩余合同期的租金。
8、竞租成功后，承租人应在7日内将年租金支付给招租人，逾期则取消中标资格。
9、承租人应自行办理在租赁场所经营所需的工商营业执照、税务登记、卫生许可、消防审批等各类许可审批手续，按相关政府部门的要求办理有关证件。因承租人没有办理使用租赁场所经营所需的合法手续及证照而导致招租人被索赔或被罚款的，承租人应负责予以赔偿。
10、 按《全市城乡空置地块集中整治专项行动方案》及区经营性用地工作办公室最新要求，需对该地块进行前期的地表清理、场地平整及后期的农业种植、地块日常管理（各类垃圾清理、农户种菜情况清理等），以上所有工作由本次的中标单位负责实施。其中地表清理及场地平整需在2025年12月底完成，农业种植必须在2026年6月底完成。
三、竞租须知
1、竞租人应认真阅读招租文件的所有内容，必须认可本招租文件的所有条款，并提交相关证件或证明。
2、报名时，竞租人由招租人、招标代理机构确认。
3、中标者必须在招租人规定的时间内签订租赁合同。在签订合同后三个月内承租人未办理好工商、税务、文化、卫生等相关手续，则视承租人违约，合同自动终止，招租人收回土地经营权，同时招租人收取合同金额10%的违约金。
5、报名时需足额缴纳竞标保证金（竞标保证金详见附件4）。
6、若因招租过程中经营业态规划调整，招租人可随时撤销招租，且最终解释权归招租人所有。
7、招标代理费按照中标房屋标准年租金的0.95%由中标人支付。
8、截至本次招租公告发布前，若竞租人与招租人集团公司及其他集团子公司有租赁合同或存在租赁关系，且竞租人存在拖欠租金以及其他违约行为，则取消本次竞租人以一切方式（包括但不限于本人报名、以亲属好友名义报名、本人经营公司单位组织报名或咨询招租人报名未通过后以其他方式报名等）报名资格。
四、竞租报名时间、地点
1、招租公告时间:2025年12月10日至2025年12月12日
2、发售招租文件：本招租公告（文件）在“常州高新区管委会（新北区人民政府）”网站上发布，符合报名条件且有意参加竞租的个人或单位可到该网站自行下载。
3、报名时间：截至2025年12月12日16:00，逾期不予受理。
4、报名地点：常州市新北区罗溪镇通航广场二期1幢501室。
     联系人：物业管理部      联系电话：0519-85510181
（上述个人信息由于工作需要经机构和本人同意对外公布）
（1）报名表原件壹份（报名表格式详见附件1）；
﹙2﹚报名时若是自然人同时递交壹份经本人亲自签名的身份证复印件并注明限于土地公开招租（非自然人本人须递交委托书附件3及身份证复印件）；
﹙3﹚境内外法人、其他组织另须递交法人身份证和营业执照等复印件壹份（签名、盖公章），非法人报名须递交委托书（格式见附件2）；
五、竞标：
[bookmark: _GoBack]1、竞标时间：2025年12月15日10：00。 
2、竞标地点：常州中瑞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开标会议室（常州市新北区通江中路229号友邦商务大厦A座13楼）。
3、评标方式：
（1）现场组织三轮报价，每轮按照投标人签到先后顺序报价(由代理工作人员发放报价表，投标人现场填写，填写结束后由代理工作人员收回，评委认定有效后当场公布);
（2）下一轮报价底价为上一轮最高报价；三轮报价结束后，第三轮报价中最高价为最终报价（若无投标人进入下一轮报价，则上一轮报价为最终报价）；
（3）第一轮报价结束后，无意愿进入下一轮报价的投标人签字确认不进入下一轮报价；
（4）每轮报价间隔10分钟，投标加价幅度以五百元为单位；
（5）若不同投标人最终报价最高者金额相同，则现场从所有最高报价中抽签评定中标人。

招 租 人：常州新鑫置业有限公司
代理机构： 常州中瑞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2025年12月10日

附件1：
报名表

	招标单位
	常州新鑫置业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
	

	物业地址（按照拟承租物业名称填写，每单项物业填写一份）
	

	经营项目
	

	投标单位报名情况

	投标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
	

	投标负责人
	

	联系电话
	

	投标报名时间
	

	投标报名接受人
审查意见
	
       审查人签名：       日期：

	备  注
	1．投标报名人应如实填写；
2．所有资料、证书原件和复印件应当相符，原件由接受人审查后退还，复印件留存；
3．投标报名结束后，代理机构应当进行汇总并报送招标人备案。




附件2：
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致常州新鑫置业有限公司：
本授权委托书宣告：
本人      系                    （单位）的法定代表人，现授权委托            （职务、姓名）为我单位代理人，该代理人有权在            公开招租的投标活动中，以我单位的名义参加报名、投标报价、与招标人（或业主）协商、签订合同书、办理合同公证手续以及执行一切与此有关的事项。代理人在其权限范围及代理期限内签署的一切有关合同、协议和文件，我单位均予以认可并愿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委托期限：                     
代理人无转委托权。


投标人：              （盖章）
         
法定代表人：         （签字）



本授权书于     年    月    日签字生效，特此声明。
注：
1、法定代表人必须亲自在授权委托书上亲笔签名，不得使用印章、签名章或其他电子制版签名代替；
2、本授权委托书只能授权给一名委托代理人。






附件3：
    自然人授权委托书
致：常州新鑫置业有限公司：
本授权书声明:(意向承租人姓名         )授权（代理人的姓名        ）为本人的合法代理人，就贵方组织的承租项目的意向承租人参加报名、投标报价、与招标人（或业主）协商、签订合同书、办理合同公证手续以及执行一切与此有关的事项。代理人在其权限范围及代理期限内签署的一切有关合同、协议和文件，本人均予以认可并愿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委托期限：                     
代理人无转委托权。
本授权书于     年    月    日签字生效，特此声明。

意向承租人（签字）：                             
身份证号码：                                   
代理人姓名：        性别：    年龄：    
身份证号码：                                                         




附件4： 
竞标保证金说明
1、投标人在递交投标文件的同时，应按照招租公告规定的金额递交竞标保证金。
2、竞标保证金递交的要求如下：
（1）竞标保证金专用账户：
户名: 常州中瑞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账号：8273204110701201000050058
开户银行：江南农商行常高新科技支行
联系电话：0519-85603579
（上述信息由于工作需要经机构同意对外公布）
3、竞标保证金的退还：中标人的竞标保证金在签订合同并缴纳足额租金后五个工作日内退还；其余投标人的竞标保证金，在竞标结束后五个工作日内退还。竞标保证金退还至缴纳账户。
注：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保证金不予退还：
（1）意向承租人在报名截止日后单方撤回承租申请的；
（2）开标时，各意向承租人针对标的均不应价造成标的流拍的；
（3）成交后，承租人无正当理由不签署或未在规定的时间内签署《竞价成交确认书》或《土地租赁合同书》的； 
（4）成交后，承租人不支付或者未按期支付首期租金、承租押金及佣金的；
（5）采用作弊、欺诈、强迫等有违公平的手段参与本次竞租的。
（6）投标人涉嫌违法违规或被投诉,在调查处理期间,保证金暂不退还,待调查处理结果明确后按规定处理;
（7）法律法规或招标文件规定的其他情形。





